2025年食品安全抽检核查处置公示（第十一期）
[bookmark: _GoBack]本局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对不合格食品及时启动核查处置工作，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履行法定义务,依法开展调查处理。现将有关不合格食品及其生产经营企业的处置情况公告如下：


	序号
	被抽样单位名称
	被抽样单位地址
	样品名称
	抽样时间
	不合格/问题项目
	检测依据
	违法事实及法定依据
	核查处置结果
	任务来源

	1
	淅川县亿仟惠百货超市
	淅川县上集镇钟观社区
	黄尖椒
	2025-11-21
	噻虫胺
	《全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（2025年版）》
	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二项
	警告
	淅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	2
	淅川县福平水果超市
	淅川县龙城街道老街
	青椒
	2025-11-20
	噻虫胺
	《全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（2025年版）》
	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二项
	警告
	淅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	3
	淅川县阿秋渔粉店
	县城灌河路南段
	小碗
	2025-11-20
	大肠菌群
	《全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（2025年版）》
	《河南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》第十二条第六项
	警告
	淅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	4
	淅川县城关家常小吃店
	县城灌河路
	瓷碗
	2025-11-20
	大肠菌群
	《全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（2025年版）》
	《河南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》第十二条第六项
	警告
	淅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	5
	淅川县城关镇九头鸟小吃三分店
	县城灌河路南段
	面碗
	2025-11-20
	大肠菌群
	《全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（2025年版）》
	《河南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条例》第十二条第六项
	警告
	淅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	6
	淅川县阿里山鲜果四分店
	淅川县龙城街道前进路西段
		
螺丝椒



	2025-11-10
	噻虫胺
	《全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（2025年版）》
	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二项
	警告
	淅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

